关于《济宁市“十五五”应急管理体系
建设规划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编制规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“十五五”时期是济宁市深化转型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，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和区域综合交通枢纽，济宁市面临着煤矿、化工等传统高危行业风险基数大，以及新能源、新业态带来的未知风险持续增加的双重压力。同时，近年来洪涝、干旱、森林火灾等多灾种叠加特征明显，基层应急能力和跨部门协同机制仍存在不足。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系列决策部署，全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，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灾害事故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亟需通过系统性规划破解难题。《济宁市“十五五”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已列入“十五五”专项规划编制目录和2026年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。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市应急管理制度建设成效显著，市、县应急指挥部体系全面建成，安全生产风险形势持续向好，全市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“十三五”时期大幅下降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明显增强，应急救援综合水平全面提升，为“十五五”规划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、物质和人力基础。
二、编制依据
《规划》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进行编制。
三、起草过程
为高质量编制《规划》，市应急管理局坚持开门问策、集思广益、科学谋划，成立了由局主要领导牵头的编制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详细工作方案，并聘请专业第三方机构全程参与指导，精心组织编制切合我市实际的高质量规划。
编制过程中，在全面总结评估“十四五”时期取得的成效基础上，认真分析当前面临的风险形势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座谈，积极谋划一批补短板、强弱项的重大工程项目，于2025年10月形成《规划》（初稿）。之后，多次征求局内部科室、所属事业单位的建议，同时广泛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局、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（市安委会）有关成员单位的意见，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分析，邀请专业第三方机构共同论证，根据采纳的意见建议对《规划》（初稿）进一步修改完善，于2026年5月形成了《规划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十七章，从结构上分为“十四五”时期工作成效（1章）、“十五五”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（2章）、思路与目标（3章）、主要任务（4-16章）、重大工程（17章）和实施保障（18章）六大部分。
（一）“十四五”时期工作成效。系统回顾“十四五”时期我市应急管理体制持续完善、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好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提升、应急救援综合水平全面提升、社会共治格局更加巩固等五方面成效。
（二）“十五五”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。深刻剖析“十五五”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：应急管理基础能力存在明显短板，基层应急预案实用性有待提升，部分部门协同和信息共享不畅；安全生产风险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小微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偏低，新旧风险交织叠加；自然灾害防御体系面临极端天气加剧、基础设施防灾能力不足、监测预警能力有待提升等挑战。
（三）思路与目标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遵循党的全面领导、以人为本、防治结合、社会共治、守正创新五大基本原则。到2030年，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。具体包括：建成统一权威、分级负责的应急指挥组织体系；深化安全生产治理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，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；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，提升灾害风险防控与综合救助能力；推进基层“应消合一”建设，实现乡镇（街道）应急力量、装备配置与专业培训全覆盖；应急管理智慧化、法治化水平整体跃升。
（四）主要任务。围绕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，规划重点部署以下任务：完善应急指挥机制，优化市县乡三级指挥架构，强化部门协同和军地联动，提升统一指挥和联合处置效能；深化安全生产治理，压实各方责任，聚焦煤矿、危化品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，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，强化水旱、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精准防治，加强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；夯实应急基础支撑，完善应急预案体系，强化科技赋能与法治保障，加强应急人才队伍建设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。
（五）重大工程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规划实施现代化应急指挥体系提升工程、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管控工程等7类重大工程。
（六）实施保障。为保证《规划》目标、任务顺利完成，促进重要项目尽快落地见效，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、健全实施机制、加强要素保障、强化监测评估等四项保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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